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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就表示我們接受祂的犧牲，

因為「我們信經由耶穌基督的贖

罪，全人類都可以藉著服從福音

的律法、教儀和誡命而得救」。
4

耶穌用淺顯易懂的話來教導

我們如何服從：「你們若愛我，

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5
以及「來

跟從我」
6

我們受洗時，就「承受〔了〕

基督的名」並「與神立約⋯⋯〔我

們〕要終生服從」。
7
我們每個星

期日都藉由領受聖餐來更新洗禮

聖約，證明我們願意遵守誡命。

我們若有任何不符合天父旨意的

思想、感覺或行為，便要尋求祂

的寬恕。我們若要悔改，就要停

止不服從，並開始再度服從，來

表明我們對祂的愛。

服從的種類

我們若奉行福音，就會更了

羅拔‧海爾斯長老
十二使徒定額組

弟
兄姊妹們，我們從救主生

平所學到的所有教訓中，

沒有一個比服從的教訓

更清晰有力。

救主的榜樣

路西弗在前生的天庭會議反

對天父的計畫。跟隨路西弗的靈

都停止了他們的永恆進步──要

小心你選擇跟從誰！

耶穌那時表達祂服從的承諾，

說：「父啊，願您的旨意得成，

願榮耀永遠歸於您。」
1
在祂塵世

傳道的整個期間，「祂受試探但

不予理會」。
2
事實上，「祂⋯⋯

因所受的苦難學了順從」。
3

由於救主是服從的，祂為我

們贖罪，使我們得以復活，並為

我們準備回到天父身邊的道路；

天父知道我們在塵世學習服從的

過程中，我們會犯錯。我們若服

「你們若愛我，就必
遵守我的命令」
運用選擇權來服從，意謂著我們會選擇「依義而行； 
〔並靜待〕真理得勝利」。

何教義比耶穌基督的贖罪更基本

的了。一有適當的機會就要為救

主及祂贖罪犧牲的力量作見證。

要運用經文，經文教導關於祂的

事並說明為何祂是每個人生命中

的完美榜樣。
4
你們需要更勤奮地

研讀。不要因為專注於瑣碎的事

物而錯過學習教義和主的教導的

機會。在你個人有了穩固的教義

基礎後，你就能在分享重要真理

方面成為一項有力的來源，能幫

助極需要那些真理的人。

我們發揮正義的影響力並為

人服務時，就是以最好的方式在服

事我們的天父。
5
從古至今，這世

上最偉大的榜樣就是我們的救主

耶穌基督。祂塵世的使命就是教

導、服務及愛人。祂與那些被認

為不配和祂在一起的人一同坐席。

祂愛他們每個人。祂察覺出他們

的需要並教導他們明白祂的福音。

祂邀請我們跟從祂完美的榜樣。

我知道祂的福音是今生獲得

平安和幸福的道路。願我們都記

得去做祂曾經做過的事。願我們

與那些尚未接受福音榮耀之光的人

分享我們的愛、信任及對真理的知

識。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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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何謂服從。有時候，我們可能

會受到誘惑，實行我所謂的「自

然人的服從」；也就是不服從地

拒絕神的律法，反而按自己的智

慧、慾望或是否受歡迎來行事。

由於這種被扭曲的服從被許多人

廣泛使用，使得神的標準在我們

文化和法律中遭貶低。

有時候教會成員會「選擇性

地服從」，聲稱愛神和尊敬神，

卻挑挑撿撿，只遵從祂的某些誡

命和教導──以及祂的先知的某

些教導和忠告。

有些人選擇性地服從，是因

為他們不了解設立某條誡命的所

有原因，正如同小孩子並非總是

明白父母的某些忠告和規定。但

是我們一直都了解遵從先知的原

因，因為這是耶穌基督的教會，

而且所有福音期的眾先知都是由

救主帶領。

我們對服從有更深刻的了解

時，就會明白選擇權的重要作用。

耶穌在客西馬尼園時，曾三次向

天父禱告說：「我父啊，倘若可

行，求您叫這杯離開我。然而，

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您的意

思。」
8
神不會奪走救主的選擇

權，但是神仁慈地派天使去增強

祂愛子的力量。

救主在各各他遇到另一個考

驗，祂有能力召喚眾多天使將祂

從十字架上救下來，但是祂作了

決定，選擇服從地持守到底，完

成祂的贖罪犧牲，儘管需要忍受

極大的痛苦，甚至死亡。

「救主般的服從」是靈性成

熟的服從。這種服從是出於對天

父和對祂兒子的愛。如果我們像

救主那樣樂意地服從，我們便會

珍視天父的這句話：「這是我的

愛子，我所喜悅的。」
9
然後當我

們回到天父身邊時，我們會期待

聽到「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

僕人，⋯⋯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

樂。」
1 0

運用選擇權來服從，意謂著

我們會選擇「依義而行；〔並靜待〕

真理得勝利」。
1 1
這麼做需要自

制，但卻能為我們和周遭看到我

們榜樣的人，帶來自信、永恆的

幸福和成就感；要做到這一點，

我們需要一直堅定地支持聖職領

袖和聽從他們的教導和忠告。

結果

選擇是否要服從時，記得選

擇所帶來的後果會對我們很有幫

助。路西弗和他的跟隨者明白反

對天父的計畫會帶來什麼後果嗎 ?
如果他們明白，為何作如此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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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選擇呢 ?我們可以問自己類似的
問題：既然我們知道罪惡的永恆後

果，為何仍會選擇不服從 ?經文提
供了解答：該隱與亞當和夏娃的一

些子女之所以選擇不服從，是因

為「他們愛撒但甚於愛神」。
1 2

我們對救主的愛是學習救主

般的服從的關鍵。我們在今日的

世界裡努力服從神，就表示了對

天父所有兒女的愛與尊重。然而，

對他人的愛不能拿來作為修改神

的誡命的藉口，因為誡命都是為

我們的益處而設的！比如說，「不

可殺人，⋯⋯也不可做任何類似

的事」
1 3
這條誡命源自於一項靈

性律法，就是要保護神所有的兒

女，包括未出生的兒女。長久以來

的經驗告訴我們，如果我們忽視

這條律法，就會帶來難以衡量的

悲傷後果。然而，許多人仍認為，

基於個人的喜好或方便而結束未

出生胎兒的性命，是可以接受的。

將不服從合理化，不但不會

改變靈性律法或其帶來的後果，

反而會讓人們感到困惑、動盪不

安、徘徊在陌生的路上、不知所

措和悲傷。身為基督的門徒，我

們有神聖義務要維護神的律法和

誡命，以及我們所立下的聖約。

1831年 12月，有些弟兄蒙召
喚協助緩和人們對教會的敵對情

緒。主透過先知約瑟‧斯密給他

們的指示很不尋常，甚至令人感

到意外：

「將你們的敵人駁倒；籲請

他們公開和私下會見你們。⋯⋯

「因此，讓他們提出反對主

的強烈理由。

「⋯⋯凡為攻擊你們而造的

武器，沒有一樣能成功；

「而且無論誰提高聲音反對

你們，都必在我認為適當的時候

挫敗。

「因此，遵守我的誡命；那

些誡命是真實可靠的。」
1 4

經文裡的教訓

經文裡充滿了先知透過親身

經驗學會服從的例子。

約瑟‧斯密屈服於他的贊助

者、朋友兼抄寫員馬丁‧哈里斯

的壓力，因而學到了後果。針對

馬丁的要求，約瑟求問主能否允

許他把摩爾門經最前面的 116頁
手稿借給馬丁，讓他給家人看，

但主跟約瑟說不能。馬丁懇求約

瑟再求問主。約瑟三次求問主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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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允許他給五個特定的人看。「馬

丁鄭重承諾會遵守這個協定。當

他回到家後，開始遭受到其他人

的壓力，他忘記了自己鄭重立下

的誓約，讓其他人看了手稿；結

果，有人用計謀將手稿從他手中取

走」，
1 5
而遺失了。結果，約瑟

受到主的指責，並且不允許他繼

續翻譯摩爾門經。約瑟痛苦不已，

並悔改他屈服於他人勸誘的罪。

過了一段時期，神允許約瑟繼續

進行翻譯工作。約瑟學到了關於

服從的寶貴教訓，使他終生受用！

另一個例子是先知摩西。摩

西服從地娶了古實女子為妻，米

利暗和亞倫卻批評他，但主責備

他們說：「我要與〔摩西〕面對

面說話。」
1 6
主用這個特別的事

件來教導本福音期的教會成員。

1830年，亥倫‧裴治聲稱自己為
教會獲得了啟示。主糾正他，並教

導聖徒們：「你要服從我給予〔約

瑟〕的事，就像亞倫那樣」，
1 7   

「因為他就像摩西那樣接受誡命

和啟示」。
1 8

服從會帶來祝福，「當我們

從神那裡獲得任何祝福時，那是

由於我們服從了那祝福所根據的

律法」。
1 9

服從要透過榜樣來教導。我

們透過生活來教導我們的子女：

「在你年輕的時候要學習智慧；

是的，在你年輕的時候就學習遵

守神的誡命。」
2 0

服從使我們逐漸變得更堅

強，使我們有能力在將來忠信地

克服考驗和試煉。救主在客西馬

尼園的服從，使祂準備好在各各

他能夠服從並持守到底。

我親愛的弟兄姊妹，阿爾瑪

的話道出了我心裡的感受：

「現在，我心愛的弟兄們，

我告訴你們這些事是希望喚醒你

們意識到你們對神應盡的職責，

使你們能無可指摘地行走在祂面

前。⋯⋯

「現在我希望你們要謙卑，

要順從和溫和，⋯⋯無論何時，

都努力遵守神的誡命。」
2 1

我要留下我的特別見證，救

主活著。由於祂的服從，「萬膝

都必跪拜，萬口都必⋯⋯承認⋯⋯

祂就是〔我們的救主〕。」
2 2
願

我們都會深深地愛祂並對祂有完

全的信心，使我們也都能服從、

遵守祂的誡命，並回去與祂永遠

同住在神的國度中。我如此祈求，

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註：

1. 摩西書 4：2。
2. 教義和聖約 20：22。
3. 希伯來書 5：8。
4. 見信條第 3條。
5. 約翰福音 14：15。
6. 路加福音 18：22。
7. 摩賽亞書 5：8。
8. 馬太福音 26：39；亦見第 42，44節。
9. 馬太福音 3：17；亦見尼腓三書 11：7。

10. 馬太福音 25：21
11.「依義而行」，聖詩選輯，第 161首。
12. 摩西書 5：13。
13. 教義和聖約 59：6。
14. 教義和聖約 71：7-11。
15. Joseph Fielding Smith, Essentials in 

Church History (1922) , 65; see also 
Doctrine and Covenants 3.

16. 民數記 12：8。
17. 教義和聖約 28：3。
18. 教義和聖約 28：2。
19. 教義和聖約 130：21；亦見第 20節。
20. 阿爾瑪書 37：35。
21. 阿爾瑪書 7：22-23。
22. 摩賽亞書 27：31。




